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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决   书

[案件编号：CNK200700016]

投诉人：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HITACHI, LTD.）
地  址：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一丁目6番6号（6-6， Marunouchi 1-Chome, Chiyoda-Ku, Tokyo 100-8280, Japan）

代 理 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杨晓莉/符海鹰

被投诉人：庄文峰

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 
注册服务机构：中央编办机关服务局事业发展中心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北  京

裁 决 书

（2007）中国贸仲通裁字第0016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下称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1年8月4日发布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通用网址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法）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通用网址争议解决程序规则》（下称程序规则）的规定以及投诉人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于2007年9月18日针对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以庄文峰为被投诉人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受理了有关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争议案。案件编号为CNK0700016。
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本案专家组根据解决办法和程序规则的规定作出本裁决。现将本案案件程序、基本事实、当事人主张、专家组意见和裁决陈述如下：

一、案件程序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9月18日收到投诉人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的投诉书。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9月19日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和注册商中央编办机关服务局事业发展中心发出请求协助函，请求确认是否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书并提供争议通用网址的有关注册信息。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9月25日收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关于通用网址“日立中国”的注册信息确认函，确认了被投诉人庄文峰为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的注册人。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9月26日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传送投诉书。本案程序于2007年10月9日正式开始。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向投诉人传送程序开始通知和送投诉书确认及送达通知。并向被投诉人传送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于2007年10月9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交答辩。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及注册服务机构中央编办机关服务局事业发展中心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由于被投诉人未按照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就本案域名争议向投诉人及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答辩，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传送缺席审理通知，告之因被投诉人未按规定提交答辩，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将指定专家，缺席审理本案，并予以裁决。
投诉人选择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而被投诉人既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也未表明如何选择专家组，根据程序规则和补充规则的规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于2007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拟指定的专家候选人杨晓光先生传送列为候选专家通知，请上述专家候选人确认：是否接受指定，作为本案专家审理案件；如果接受指定，能否在当事人之间保持独立公正。上述专家候选人于2007年11月7日回复确认，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07年11月8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双方当事人及上述拟定专家传送专家指定通知，确定指定杨晓光先生为本案专家，成立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同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将案件移交专家组。 
根据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2007年11月8日)起14个工作日内即2007年11月28日前(含28日)作出裁决。
 

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本案投诉人为创立于1910年的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日立公司）。

（二）关于被投诉人

本案被投诉人为庄文峰。

被投诉人于2006年11月16日在注册服务机构中央编办机关服务局事业发展中心注册了本案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1、“日立”是投诉人日立公司使用多年且在中国认知度极高的注册商标，也是日立在中国子公司使用的字号。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与日立公司的在先权利构成混淆性近似，与日立公司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完全一致。

（1）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的显著部分“日立”享有在先合法权益。
日立公司创立于1910年，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球性跨国企业集团。日立公司实力雄厚。仅2005财政年度，日立公司净销售额已达94,648亿日元。2006年，日立公司位列全球500强企业第38位。日立公司共设有1069家分支机构，其中包括335家海外公司。上个世纪70年代，日立公司率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成为第一家驻京日本制造企业。目前，日立公司在中国拥有10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活跃在电力电机、电子设备、家用电器和信息通信等各个领域。2004年，日立公司销售额位列所有中国外资企业第8位；仅2006年，日立公司在中国的净销售额达1,091亿日元。
投诉人日立公司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日立”系列商标在日本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权威性认可。在中国，早在1980年，日立公司就在第9类、第11类等多个类别上获得了 “日立” 商标的注册，以后又根据产品范围的调整和扩展在许多类别上都多次获得注册。
无论通过哪个搜索引擎对投诉人的注册商标“日立”进行检索，都会发现含有“日立”标志的网站或为日立公司网站，或为其分公司或子公司网站。这些还可证明，在公众中，投诉人日立公司与“日立”之间具有唯一联系，“日立”已经成为日立公司及其产品的代名词。
（2） 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与投诉人日立公司的在先注册商标“日立”构成混淆性近似，同时与投诉人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的商号完全一致。

争议通用网址为“日立中国”。“中国”为我国国家名称。通常情况下，“日立中国”可以被理解为“日立在中国”，“日立中国公司”等。鉴于投诉人极高的知名度决定了在一般公众心目中，“日立”仅指投诉人，“日立中国”会理所当然的被认为就是投诉人在中国的公司，即“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的简称。因此，一般公众肯定会认为争议通用网址为投诉人或者其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所注册，而误认争议通用网址所指向网站为投诉人或者其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管理的网站，并登陆该网站浏览相关内容。但是，实际上争议通用网址与投诉人无任何关系，争议通用网址的存在定会导致网络用户的误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商标审查和审理标准》中规定，“商标是在他人在先商标中加上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或者副词以及其他在商标中显著性较弱的文字，所表述含义基本相同，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的，判定为近似商标”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进一步确认“日立中国”与投诉人注册商标“日立”构成近似。
综上，争议通用网址与投诉人日立公司的在先商标和商号极其近似、与投诉人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完全一致，足以导致混淆。

2、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不享有权利或合法权益

投诉人日立公司20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其“日立”商标最早于1980年就获得了注册。被投诉人并未获得对“日立”或“日立中国”的商标注册，也未发现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享有其他权利。投诉人从未授权或许可被投诉人使用其商标。因此，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不享有权利或合法权益。

3、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鉴于日立公司以及其商标“日立”在中国为一般公众所熟知，该争议通用网址注册人庄文峰显然应当对投诉人以及“日立”商标有着相当的了解。也就是说，其使用“日立中国”作为通用网址进行注册绝不可能是一种巧合，显然是有意为之。

经查，争议通用网址所指向的网页www.tzxj.net/pingpaiindex.htm处于无法打开的状态，该网页地址所显示的网站www.tzxj.net却是一家域名注册服务代理机构的网站。也就是说，该争议通用网址没有被真正使用，仅仅“挂靠”在了一个域名注册代理机构的网站上。据此，可以推断出被投诉人很可能并不是以使用为目的注册该争议通用网址，而可能是通过与域名注册代理机构的这种关系，吸引有意注册通用网址的人的注意，通过出售该通用网址而牟取利益。

另外，鉴于该通用网址“日立中国”正常情况下肯定会被一般公众认为是投诉人或其子公司所有，从而造成混淆。而相关消费者在互联网查询投诉人或者其子公司日立（中国）国有限公司的信息时，会由于发现该通用网址指向的网页不存在而对投诉人或者其子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怀疑，在客观上对投诉人的声誉会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被投诉人对该通用网址的注册阻止了投诉人以通用网址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从而破坏了投诉人的正常业务活动。

因此，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注册该通用网址具有《通用网址争议解决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恶意的情形。

综上，争议通用网址与投诉人在先注册商标、商号“日立”构成混淆性近似，并与投诉人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名称完全一致；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且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的注册明显具有恶意。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投诉人提出如下主张： 

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将本案争议通用网址转移给投诉人。

为此，投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

附件四：2005-2006年度日立公司简介、日立公司产品介绍及日立公司近年销售额列表
附件五：世界500强企业前100位排名
附件六：日立公司在中国企业列表和2004年中国外资企业销售额前75家企业排名
附件七：日立公司所作的部分杂志广告
附件八：日立公司“HITACHI”和“日立”商标注册列表及部分“日立”商标注册证明

附件九：《日本有名商标集》节录
附件十：在著名搜索引擎Google和Baidu上检索“日立”的前十项结果
附件十一，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十二：网页www.tzxj.net/pingpaiindex.htm页面截屏打印件

附件十三：网站www.tzxj.net相关网页打印件 

（二）被投诉人辩称：

本案被投诉人没有在限定期限内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和投诉人提交答辩。
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及程序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有材料，对本域名争议案进行审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四条的规定，通用网址注册人在投诉人向争议解决机构提出下述主张时，应接受争议解决程序的管辖：

（一）投诉人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二）被投诉的通用网址与投诉人享有权利或利益的名称相同或者近似；

（三）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

（四）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对通用网址的注册或使用具有恶意。

解决办法第五条规定：“负责裁决争议的专家组有权认定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是否具有注册或使用通用网址的恶意。被投诉的通用网址注册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恶意注册或使用通用网址的证据：

（一）注册或受让通用网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通用网址，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注册为自己的通用网址，其注册通用网址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人以通用网址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三）注册或受让通用网址的目的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及有关证据材料，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关于投诉人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提供了其“Hitachi”商标和“日立”商标的注册列表（49个“Hitachi”商标和198个“日立”）及部分“日立”商标注册证和续展证明复印件，证明投诉人为“日立”商标的所有人。由于本案涉及的通用网址为“日立中国”且投诉人在投诉书中是以“日立”商标作为其拥有在先合法权益的依据，因此专家组对投诉人提供的其拥有“Hitachi”商标的证据不予考虑。根据投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投诉人在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注册前，早已在多类商品上注册了“日立”商标。其中，在第1类上注册的139707号商标，在第7类上注册的第310970号和307980号商标，在第9类上注册的第1553771号、第1405540号、第380102号和第637525号商标，在第11类上注册的159880号商标仍然有效。此外，投诉人在中国的子公司亦在使用“日立（中国）”的名称。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中的主要可识别部分“日立”享有合法权益。
（二）关于相同或相似

投诉人的注册商标为“日立”，而被投诉人已注册的争议通用网址也为“日立中国”。该通用网址中的可识别部分为“日立”。而“日立中国”中的“中国”为我国的国家名称，在脱离“日立”二字后，并不能单独注册使用，也不能区别除国家以外的任何特定主体与其他主体。因此，专家组认为，“日立”是“日立中国”中的主要部分或主要识别部分，而该主要部分与投诉人的“日立”商标完全相同，足以引起相关公众认为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与投诉人存在联系，即足以引起相关公众在投诉人的注册商标“日立”以及被投诉人的通用网址“日立中国”之间的混淆和误认。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定，被投诉的通用网址的主要部分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完全相同且该通用网址与投诉人的商标相似，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被投诉人没有提交答辩，未主张其对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或其主要部分享有任何合法权益。专家组注意到，被投诉人为个人，其名称及名称的汉语拼音读音与“日立”或“日立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之间有任何关联。因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通用网址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条件。

（四）关于恶意
投诉人早在1980年就在中国注册了“日立”商标，并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中国从事制造等商业活动，先后设立了10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活跃在电力电机、电子设备、家用电器和信息通信等各个领域，其“日立”商标已经在中国的相关公众中具有相当知名度。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通用网址的时间为于2006年11月16日。注册后，被投诉人并未使用该通用网址。由于投诉人及其“日立“商标的知名度，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通用网址时显然应当知道该商标对于投诉人的重要性。在对“日立”商标不享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将投诉人的“日立”商标加上国家名称“中国”一起注册为通用网址，必然会引起相关公众将被投诉人和投诉人相混淆，或者误以为两者有关联。因此，被投诉人注册通用网址“日立中国”的行为具有使该通用网址与投诉人商标相混淆的主观故意，并且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将被投诉人和投诉人相混淆，或者误以为两者有关联，已构成对投诉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投诉人注册和使用该通用网址，其行为属于解决办法第五条（四）中的“其他恶意的情形”。

基于上述证据和事实，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条件，被投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解决办法第五条第（四）规定的对通用网址的恶意注册或使用。
综上，专家组认为，投诉人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合法利益；被投诉的通用网址的主要部分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完全相同且该通用网址与投诉人的商标相似；被投诉人对通用网址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被投诉人对通用网址的注册具有恶意。

 

五、裁    决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和理由，根据投诉人的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
投诉人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以被投诉注册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而提起的投诉成立，争议通用网址“日立中国”应转移给投诉人 。                    

独任专家：杨晓光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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